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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震减灾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抗震管理

条例》《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以及《贵

州省贯彻落实〈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的实施意见》等有

关法律法规、文件，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

指导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房屋改造过程中抗震处理的科学性

和规范化，由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贵阳市工程设

计质量监督站（贵阳市建设工程抗震服务中心）和贵州中建

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共同主编，在深入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贵州省、贵阳市近年来城镇老旧小区既有建筑改造中房

屋抗震处理的实践经验，并借鉴现行的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

相关技术资料，广泛征求有关鉴定检测、设计单位及社会各

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制订了《贵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抗震处理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

《导则》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抗震检测与鉴定、

抗震加固设计、抗震加固设计对施工的要求、附录共七个部

分。

《导则》不属于工程建设标准，是为帮助检测、鉴定、

设计、审查、施工人员理解和执行国家及行业抗震处理的相

关工程建设标准。《导则》及其内容均不能作为使用者规避

或免除相关义务与责任的依据。未尽事项详见国家和省、市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政策规定、国家工程建设标准，涉及

的国家和省、市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政策规定、国家工程建设



标准如有更新调整的，适用过程中应以更新变动后的施行版

本为准。

《导则》由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编制，由贵阳

市工程设计质量监督站（贵阳市建设工程抗震服务中心）负

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

议，请反馈至贵阳市工程设计质量监督站（贵阳市建设工程

抗震服务中心）（贵阳市观山湖区下麦路迈德国际 B2 栋 3

楼，邮编：550081，联系电话：0851-85815593，邮箱：

shezhizhan_jss@163.com），以便继续改进完善。

主编单位：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贵阳市工程设计质量监督站（贵阳市建设工程

抗震服务中心）

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贵阳市城市更新事务中心

贵阳市建筑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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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装饰装修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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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的抗震处理程序和

做法，减轻地震作用时房屋建筑的损坏，减少人员伤亡和经

济损失，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贵阳市行政区内城镇老旧小区中已建

成的合法既有建筑（历史建筑除外）改造时的抗震检测、鉴

定、设计、施工工作。

1.0.3 本导则规定未涉及的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及

贵州省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的规定，当国家、行业

及贵州省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更新后与本导则发

生冲突时，应以更新后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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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抗震鉴定

通过检查既有建筑的设计、施工质量和现状，按规定的

抗震设防要求，对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进行评估。

2.0.2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指对城市或县城（城关镇）中建成年代较早、市政配套

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

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进行改造的过程。

2.0.3 结构构件现有承载力

现有结构构件由材料强度标准值、结构构件（包括钢筋）

实际截面面积和对应于重力荷载代表值的轴向力所确定的

结构构件承载力。包括现有受弯承载力和现有受剪承载力

等。

2.0.4 抗震加固

使既有建筑满足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而进行的加固设

计及施工。

2.0.5 抗震措施

除地震作用计算和抗力计算以外的抗震设计内容，包括

抗震构造措施。

2.0.6 后续工作年限

结构、构件经鉴定、加固后无需重新进行检测、鉴定即

可按其预定目的使用的时间。



3

3 基本规定

3.0.1 贵阳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设计与审查宜按《贵阳市

既有建筑改造设计与审查技术导则（试行）》实施。

3.0.2 既有建筑结构维护、改造和加固，一般情况下，应遵

循先检测、鉴定，后设计、施工的原则。

3.0.3 既有建筑结构经鉴定或设计确认需要抗震加固时，应

根据鉴定结论，并结合产权人或委托方提出的要求，按相关

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进行抗震加固设计。抗震加固设计的范

围，可按整幢建筑物或其中某独立区段确定，也可按指定的

结构、构件或连接确定，但均应满足抗倒塌的整体牢固性。

3.0.4 对既有建筑的抗震能力应进行综合评估，结构加固改

造应结合抗震能力的提升。抗震设计应结合结构安全性鉴定

及抗震鉴定的结果，建筑后续使用功能确定，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根据既有建筑的后续使用功能和重要性，依据现行

《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确定抗震设防类别；

2 应根据实际需要和改造预期的后续工作年限确定相

应的抗震鉴定方法；

3 应根据现行标准确定抗震设防烈度及设计地震分组；

4 应按照结构改造后的状态建立计算模型，进行结构分

析和抗震鉴定，不满足要求的原结构应进行抗震加固；

5 应根据改造预期的后续工作年限，确定相应的设计参

数和设防水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适当提高房屋的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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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耐久性；新增部分构件的抗震构造措施应满足现行抗

震标准的要求。

3.0.5 既有建筑的局部改造，应对原结构的影响进行综合研

判，可对结构局部改造部位及其相关结构进行安全性鉴定；

加固设计不影响剩余设计工作年限；可按不低于原建造时的

标准进行；应确保主体结构整体牢固性，且承载能力和抗震

性能不因改造而降低。不得将加固改造工程拆解成多个局部

进行改造。

3.0.6 既有建筑的抗震鉴定，加固设计应根据后续工作年限

分为三类：后续工作年限为 30 年以内（含 30 年）的建筑，

简称 A 类建筑；后续工作年限为 30 年以上 40 年以内（含 40

年）的建筑，简称 B 类建筑；后续工作年限为 40 年以上 50

年以内（含 50 年）的建筑，简称 C 类建筑。

3.0.7 A 类和 B 类建筑的抗震鉴定，应允许采用折减的地震

作用进行抗震承载力和变形验算，应允许采用现行标准调低

的要求进行抗震措施的核查，但不应低于原建造时的抗震设

计要求； C 类建筑，应按现行标准的要求进行抗震鉴定；当

限于技术条件，难以按现行标准执行时，允许调低其后续工

作年限，并按 B 类建筑的要求从严进行处理。

3.0.8 下列情况下，既有建筑应进行抗震鉴定：

1 接近或超过设计工作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建筑；

2 原设计未考虑抗震设防或抗震设防要求提高的建筑；

3 需要改变建筑用途或使用功能导致抗震设防类别提

高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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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有必要进行抗震鉴定的建筑。

3.0.9 抗震鉴定前应进行安全性鉴定。

3.0.10 对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建筑，可根据其不符合要

求的程度、部位对结构整体抗震性能影响的大小，以及有关

的非抗震缺陷等实际情况，结合使用要求、城市规划和加固

难易等因素，提出相应的维修、加固、改变用途或更新等抗

震减灾对策。

3.0.11 原结构体系混杂的既有建筑加固改造时，宜进行专

门研究。

3.0.12 既有建筑抗震加固所用材料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加固所用材料类型与既有结构相同时，其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既有结构材料的实际强度等级，并应满足相关工程建

设标准规定的构造要求；加固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时，应结

合既有结构具体特点进行技术和经济分析；

2 加固所用的砌体块材、砂浆和混凝土的强度等级，钢

筋、钢材的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11 的有关规定，其他各种加固材料和胶粘剂的性能

指标应满足国家相关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其耐久性尚应满

足建筑后续工作年限的要求；

3 对使用胶粘方法或掺有聚合物加固的结构、构件，

应定期检查其工作状态；检查的时间间隔应由加固设计单

位确定，但第一次检查时间不应迟于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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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3 对建造于危险地段的既有建筑，应结合规划进行

迁离；暂时不能迁离的，应经专门研究采取应急的安全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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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抗震检测与鉴定

4.1 一般规定

4.1.1 既有建筑抗震现状检测，可分为有效图纸资料齐全、

有效图纸资料不全和无有效图纸资料等情况，并应按下列规

定进行：

1 有效图纸资料齐全的房屋结构，应检测实际结构体

系、布置、主要受力构件等与图纸资料相符合程度；检测结

构布置或构件是否有变动；分析结构、构件与图纸资料不符

合或变动的部分对结构安全性的影响；

2 图纸资料不全的房屋结构，除检测实际结构与已有图

纸资料的符合程度外，应对缺少图纸资料部分的结构进行重

点检测，补充绘制缺少的主要结构现状复原图；

3 对于无有效图纸资料的房屋结构，除通过现场检测确

定结构类型、体系、布置外，还应通过检测确定结构构件的

类别、材料强度、构件几何尺寸、连接构造等，钢筋混凝土

构件还要确定主筋和箍筋配置及钢筋保护层等，并宜在检测

的基础上补充绘制主要的结构现状复原图。

4.1.2 既有建筑的抗震检测鉴定还应根据下列情况区别对

待：

1 建筑结构类型不同的结构，其检测的重点﹑项目内容

和要求不同，应采用不同的鉴定方法，并符合后续相应章节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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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重点部位与一般部位，应按不同的要求进行检测、

鉴定；

3 对抗震性能有整体影响的构件和仅有局部影响的构

件，在综合抗震能力分析时应区别对待。

4.1.3 既有建筑宏观控制和抗震措施核查的基本内容及要

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建筑的平立面、质量、刚度分布和墙体等抗侧力构

件的布置在平面内明显不对称时，应进行地震扭转效应不利

影响的分析；当结构竖向构件上下不连续或刚度沿高度分布

有突变时，应找出薄弱部位并按相应的要求鉴定；

2 检查结构体系时，应找出其破坏会导致整个体系丧失

抗震能力或丧失静载下的承载能力的部件或构件；当房屋有

错层或不同类型结构体系相连时，应提高其相应部位的抗震

鉴定要求。

4.1.4 原结构体系混杂的既有建筑，其砌体部分、混凝土部

分的抗震措施鉴定，应分别按本导则的相关章节的要求进

行，同时尚应结合自身的性能特点提出不同体系连接和过渡

部位的鉴定要求。考虑到此类既有建筑结构体系混乱，在鉴

定报告中应反映其结构体系的不合理性，给出尽可能消除其

抗震不利因素的建议，并宜在加固改造设计前进行专门研究

和论证。

4.1.5 当贵阳市 A 类既有建筑第一级鉴定满足《建筑抗震鉴

定标准》GB50023 要求时，可不进行地震作用计算。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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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地震作用计算时，地震作用不得按后续工作年限进行折

减。

4.2 场地与地基基础

4.2.1 贵阳市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建造于对地震有利地段

的既有建筑，可不进行场地对建筑影响的抗震鉴定。

4.2.2 贵阳市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既有建筑的地基基础可

不进行抗震鉴定。

4.3 多层砌体房屋

4.3.1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房屋高度和层

数、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墙体材料的实际强度、房屋整体性

及连接构造的可靠性、局部易损易倒部位构件自身的安全性

及其与主体结构连接构造的可靠性进行抗震措施鉴定，对墙

体及房屋整体抗震承载力进行验算，通过以上综合分析对整

幢房屋的抗震能力进行鉴定。

4.3.2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抗震鉴定时，房屋的高度和层数、

抗震墙的厚度和间距、墙体实际达到的砂浆强度等级和砌筑

质量、墙体交接处的连接以及女儿墙、楼梯间和出屋面烟囱

等易引起倒塌伤人的部位应重点检测。

4.3.3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部件及其连

接，应着重检测下列要求：

1 出入口或人流通道处的女儿墙和门脸等装饰物应有

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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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屋面小烟囱在出入口或人流通道处应有防倒塌措

施；

3 钢筋混凝土挑檐、雨罩等悬挑构件应有足够的稳定

性。

4.3.4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楼梯间的墙体，悬挑楼层、通长阳

台或房屋尽端局部悬挑阳台，过街楼的支承墙体，与独立承

重砖柱相邻的承重墙体，均应提高有关墙体承载能力的要求。

4.3.5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的楼盖、屋盖与墙体的连接尚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楼盖、屋盖的钢筋混凝土梁或屋架应与墙、柱（包

括构造柱、芯柱）或圈梁可靠连接，梁与砖柱的连接不应

削弱柱截面，各层独立砖柱顶部应在两个方向均有可靠连

接；

2 坡屋顶房屋的屋架应与顶层圈梁有可靠连接，檩条

或屋面板应与墙及屋架有可靠连接，房屋出入口和人流通

道处的檐口瓦应与屋面构件锚固。

4.3.6 下列非结构构件的构造不符合要求时，位于出入口

或人流通道处应加固或采取相应措施：

1 预制阳台应与圈梁和楼板的现浇板带有可靠连接；

2 钢筋混凝土预制挑檐应有锚固；

3 附墙烟囱及出屋面的烟囱应有竖向配筋。

4.3.7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的抗震措施鉴定，应重点从以下几

方面对房屋结构的抗震性能作出评价：

1 房屋高度和层数超过规定限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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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体系的合理性、房屋的整体性以及连接构造的可

靠性；

3 局部易损易倒部位构件自身的安全性及其与主体结

构连接构造的可靠性；

4 材料的最低强度要求。

4.4 钢筋混凝土房屋

4.4.1 既有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结构体系的

合理性、结构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结构构件的纵向钢筋

和横向箍筋的配置和构件连接的可靠性、填充墙等与主体

结构的拉结构造以及构件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对整幢

房屋的抗震能力进行鉴定。

4.4.2 既有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鉴定，应重点检测局部

易掉落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楼梯非结构构件的连接构造。

4.4.3 砖女儿墙、门脸等非结构构件和突出屋面的小房间，

应符合本导则相关章节的有关规定。

4.4.4 既有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措施鉴定，应重点从以下

几方面对房屋结构的抗震性能作出评价：

1 房屋高度和层数超过适用高度的情况；

2 结构体系的合理性；

3 结构构件的钢筋配置、构件连接等构造措施；

4 局部易损易倒部位构件、填充墙等自身的安全性及其

与主体结构连接构造的可靠性；

5 材料的最低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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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内框架和底部框架砌体房屋

4.5.1 既有内框架和底部框架砌体房屋的抗震鉴定，应按房

屋高度和层数、混合承重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墙体材料的实

际强度、结构构件之间整体性、连接构造的可靠性、局部易

损易倒部位构件自身及其与主体结构连接构造的可靠性以及

墙体和框架抗震承载力的综合分析，对整幢房屋的抗震能力

进行鉴定。

4.5.2 既有内框架和底部框架砌体房屋抗震鉴定时，对房

屋的高度和层数、横墙的厚度和间距、墙体的砂浆强度等

级和砌筑质量应重点检测，并应根据结构类型重点检查以

下薄弱部位：

1 底部框架和底部内框架砌体房屋的底层楼盖类型及

底层与第二层的侧移刚度比、结构平面质量和刚度分布及

墙体（包括填充墙）等抗侧力构件布置的均匀对称性；

2 内框架砖房的屋盖类型和纵向窗间墙宽度。

4.5.3 既有内框架和底部框架砌体房屋的砌体部分和框架

部分，除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分别符合本导则本章第 3、

4 节的有关规定。

4.5.4 房屋中易引起局部倒塌的构件、部件及其连接的构

造，可按本导则相关章节的有关规定鉴定；底部框架、底

部内框架的上部各层的抗震措施鉴定，应符合本导则相关

章节的有关要求；框架梁、柱的抗震措施的鉴定，应符合

本导则相关章节的有关要求。

4.5.5 框架结构利用山墙承重时，山墙应有钢筋混凝土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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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与框架梁可靠连接；不符合时，应要求加固处理。

4.5.6 当砌体结构与框架结构相连或依托于框架结构时，

应加大砌体结构所承担的地震作用，对框架结构的鉴定，

应计入两种不同类型结构相连导致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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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抗震加固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既有建筑加固改造

中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

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必要时进行专项设计。

5.1.2 既有建筑经抗震鉴定确认需要加强整体性、改善构件

的受力状况、提高综合抗震能力的情况下应进行抗震加固。

5.1.3 既有建筑抗震加固方案应根据抗震鉴定结果经综合

分析后确定，分别采用房屋整体加固、区段加固或构件加固，

提高结构的整体抗震承载力和适应变形的能力。应注意对薄

弱部位与易倒塌部位的加固。

5.1.4 现有建筑的抗震加固应尽量少损伤原结构，并保留具

有利用价值的结构构件，避免不必要的拆除或更换。尽量减

少地基基础加固的工作量，可采取提高上部结构抵抗不均匀

沉降能力的措施，考虑不利场地的影响。

5.1.5 既有建筑的抗震加固方案设计应考虑结构体系的影

响。

1 原结构的结构体系明显不合理时，应优先采用改变结

构体系的方法进行加固。加固或新增构件的布置，应消除或

减少不利因素，宜使加固后结构的质量和刚度分布均匀、对

称，防止局部加强导致结构平面不规则或竖向不规则。

2 整体连接性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提高结构变形能力

的方法增强整体性。对抗震薄弱部位、易损部位和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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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连接部位，其承载力或变形能力宜采取比一般部位增

强的措施。

3 新增构件与原有构件之间应有可靠连接；新增的抗震

墙、柱等竖向构件应有可靠的基础。

5.1.6 既有建筑进行加固方案设计时，局部构件设计应满足

下列要求：

1 原结构局部构件承载力、刚度均不满足要求时，应以

扩大原构件截面或新增部分构件为基本方法进行加固。

2 原结构局部构件构造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不使薄弱

部位转移的局部处理方法，或通过增设构件改变结构体系，

使地震作用由新增构件承担，从而保护局

部构件。

3 原结构局部构件刚度满足要求而承载力不满足时，应

以外包钢构套、粘钢或碳纤维加固为基本方法。

5.1.7 既有建筑进行加固方案设计时，非结构构件应满足下

列要求：

1 对于不符合鉴定要求的女儿墙、门脸、出屋顶烟囱等

易倒塌伤人的非结构构件，应拆除或降低高度，需要保持原

高度时应加固。

2 框架结构填充墙体、底框结构填充墙体、多层砌体结

构自承重隔墙等构件的连接不符合抗震要求时，应采取措施

加强其拉结作用。

5.1.8 既有建筑抗震加固设计时，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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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的计算简图应根据加固后的荷载、地震作用和实

际受力状况确定；

2 结构构件承载力验算时，应计入实际荷载偏心、结构

构件变形等造成的附加内力，并应计入加固后的实际受力程

度、新增部分的应变滞后和新、旧部分协同工作的程度对承

载力的影响；

3 当考虑构造影响进行结构抗震承载力验算时，体系影

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应根据房屋加固后的状态取值，并应

防止加固后出现新的层间受剪承载力突变的楼层；

4 抗震加固后使结构重量明显增大时，还应对被加固的

相关结构及建筑物地基基础进行验算。

5.1.9 结构加固分为直接加固与间接加固两类，设计时可根

据实际条件和使用要求选择适宜的加固方法及配合使用的

技术。

5.1.10 直接加固法宜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选用：砌体结构

可采用外加面层加固法、外包型钢加固法等；混凝土结构可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法、置换混凝土加固法和复合截面加固法

等；钢结构可采用增大截面加固法、粘贴钢板加固法和组合

加固法等。

5.1.11 间接加固法宜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选用：砌体结构

可采用外加预应力撑杆加固法和改变结构传力路径的加固

方法；混凝土结构可采用体外预应力加固法、增设支点加固

法、增设耗能支撑加固法和增设抗震墙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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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当采用常规加固方法难以满足相关标准的抗震要求

时，可按抗震性能目标的要求进行抗震性能化设计，选用适

宜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并采取满足预期抗震性能目标的措

施，其加固改造技术方案应进行专门研究。

5.1.13 抗震性能化设计的结构抗震性能目标设为 A、B、C、

D 四个等级，见表 5.1.12-1；结构抗震性能分为 1、2、3、4、

5 五个水准，见表 5.1.12-2。

5.1.12-1 结构抗震性能指标

性能水准

性能目标

A B C D

多遇地震 1 1 1 1

罕遇地震 2 3 4 5

表 5.1.12-2 各性能水准结构预期的震后性能状态

性能水

准

宏观损坏

程度

损坏部位

继续使用可能性竖向构

件
水平构件

1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不需修理即可继续

使用

2 轻微损坏 无损坏 轻微损坏
稍加修理即可继续

使用

3 轻度损坏
轻微

损坏
轻度损坏

一般修理后可继续

使用

4 中度损坏
轻度

损坏
中度损坏 修复后可继续使用

5
比较严重

损坏

中度

损坏

比较严重

损坏
需排险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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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抗震性能化加固设计应根据采取的结构抗震性能目

标，进行多遇地震、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下不同性能水准的

构件抗震承载力复核和结构变形验算。性能水准 1、2、3 可

按弹性分析或等效弹性分析方法，性能水准 4 和 5 可采用弹

塑性分析方法。

5.1.15 贵阳市为 6 度抗震设防地区，当抗震构造措施不满

足鉴定要求时，可提高一度进行抗震验算，抗震验算满足设

计要求时可不进行抗震加固。

5.1.16 采用增大截面法、置换混凝土法、粘贴钢板法、粘

贴碳纤维复合材法加固混凝土构件时，被加固的混凝土结构

构件，实测混凝土强度推定值不得小于 13.0MPa；采用胶粘

加固时，混凝土表面的正拉粘结强度平均值不得小于 1.5MP

a，且不得用于素混凝土构件、纵向受力钢筋一侧配筋率小

于 0.2%的梁、柱构件、配筋率小于 0.2%的抗震墙以及配筋

率小于 0.15%的板。

5.2 多层砌体房屋

5.2.1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的抗震加固，其适用的最大高度和

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及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有关规定。

5.2.2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的抗震加固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同一楼层中，自承重墙体加固后的抗震能力不应超过

承重墙体加固后的抗震能力；

2 对非刚性结构体系的房屋，应选用有利于消除不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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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抗震加固方案；当采用加固柱或墙垛、增设支撑或支架

等保持非刚性结构体系的加固措施时，应控制层间位移和

提高其变形能力；

3 当选用区段加固的方案时，应对楼梯间的墙体、大开

间横墙及山墙采取加强措施；

4 加固后房屋的层间受剪承载力沿高度应比较均匀，防

止相邻楼层的层间受剪承载力相差较大而导致出现薄弱层；

5 同一楼层中，墙段受力宜均匀，防止个别构件失效后

导致结构发生严重破坏。

5.2.3 当既有多层砌体房屋的高度、层数超过规定限值时，

应采取下列抗震对策：

1 当既有多层砌体房屋的总高度超过规定而层数不超过

规定的限值时，应采取提高房屋的承载力且加强墙体约束的

措施；

2 当既有多层砌体房屋的层数超过规定限值时，应改变

结构体系或减少层数；对抗震横墙较少或很少的房屋，也可

增设抗震横墙减小横墙间距；乙类设防的房屋，也可改变用

途按丙类设防使用，并满足丙类设防的层数限值要求。当采

用改变结构体系的方案时，可在两个方向均匀增设一定数量

的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或总厚度不小于 120mm 的钢筋混凝土双

面夹板墙，新增的混凝土墙或双面夹板墙应计入竖向压应力

滞后的影响并宜承担结构抗震复核验算时的全部水平地震

作用；

3 横墙较少的丙类多层砌体房屋超出规定限值一层和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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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时，应提高墙体承载力，新增构造柱、圈梁等应达到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对横墙较少房

屋不减少层数和高度的相关要求。

5.2.4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抗震承载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

选择如下的加固方法：

1 拆砌或增加抗震墙：对强度过低或严重破坏的原墙体

以及抗震性能差的墙体，如空斗墙，采取拆除重砌的办法（应

复核原下部结构及基础的承载力），重砌和增设抗震墙的材

料可以为砖或砌块，也可用轻骨料混凝土或普通混凝土，最

大限度地减小对下部结构与基础的影响；拆除时，应采取可

靠的支撑和防护措施；

2 灌浆加固：对开裂的墙体，可采用局部灌浆加固，对

砌筑砂浆饱满度差或砌筑砂浆强度等级偏低的墙体，可用满

墙灌浆加固。局部灌浆加固后墙体的刚度和抗震能力，可按

原砌筑砂浆强度等级计算；满墙灌浆加固后的墙体，可按原

砌筑砂浆强度等级提高一级计算；

3 增加砂浆面层或板墙加固：在墙板的一侧或两侧采用

水泥砂浆面层、钢筋网砂浆面层、钢绞线网片聚合物砂浆面

层或喷射混凝土板墙加固；

4 外加构造柱加固：在墙体交接处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构

造柱加固，柱应与圈梁、拉杆连成整体，或与现浇钢筋混凝土

楼、屋盖可靠连接；

5 包角或镶边加固：在柱、墙角或门窗洞口边用型钢或

钢筋混凝土包角或镶边；柱、墙垛还可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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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

6 后张预应力加固：沿墙体两侧按设计间距对称布置竖

向无粘结预应力筋并施加预应力进行加固。

5.2.5 既有多层砌体房屋的整体性不满足要求时，应选择下

列加固方法：

1 当墙体布置在平面内不闭合时，可增设墙段形成闭合

或在开口处增设现浇钢筋混凝土框形成闭合；

2 当纵横墙连接不满足要求时，可采用钢拉杆、长锚杆、

外加构造柱或外加圈梁等加固连接；

3 楼、屋盖构件支承长度不满足要求时，可增设钢或混

凝土托梁或采取增强楼、屋盖整体性等的措施；对腐蚀变质

的构件应更换；对无下弦的人字屋架应增设下弦拉杆；

4 当构造柱或芯柱设置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应增设外加

柱；当墙体采用双面钢筋网砂浆面层或钢筋混凝土板墙加固，

且在墙体交接处增设相互可靠拉结的配筋加强带时，可不另

设构造柱；

5 当圈梁设置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应增设圈梁；外墙圈

梁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内墙圈梁可用钢拉杆或在进深梁

端加锚杆代替；当采用双面钢筋网砂浆面层或钢筋混凝土板

墙加固，且在上下两端增设配筋加强带时，可不另设圈梁；

6 当预制楼、屋盖不满足抗震鉴定要求时，可增设钢筋

混凝土现浇层或增设托梁加固楼、屋盖。

5.2.6 对房屋中易倒塌的部位，宜选择下列加固方法：

1 窗间墙宽度过小或抗震能力不满足要求时，可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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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窗框或采用钢筋网砂浆面层、板墙等加固；

2 支承大梁等的墙段抗震能力不满足要求时，可增设组

合柱、钢筋混凝土柱或采用钢筋网砂浆面层、板墙加固；

3 支承悬挑构件的墙体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宜在悬挑构

件端部增设钢筋混凝土柱或组合柱加固，并对悬挑构件进行

复核；

4 隔墙无拉结或拉结不牢，可采用镶边、埋设钢夹套、

锚筋或钢拉杆加固；当隔墙过长、过高时，可采用钢筋网砂

浆面层进行加固；

5 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间和水箱间不满足鉴定要求时，

可采用面层或外加柱加固，其上部应与屋盖构件有可靠连接，

下部应与主体结构的加固措施相连；

6 出屋面的烟囱、无拉结女儿墙、门脸等超过规定的高

度时，宜拆除、降低高度或采用型钢、钢拉杆加固；

7 悬挑构件的锚固长度不满足要求时，可增加拉杆或采

取减少悬挑长度的措施。

5.2.7 当具有明显扭转效应的多层砌体房屋抗震能力不满

足要求时，可优先在薄弱部位增砌砖墙、现浇钢筋混凝土墙

或采取在原墙加面层的措施。

5.2.8 高延性混凝土加固砌体结构可分为高延性混凝土面

层加固法、配筋高延性混凝土面层加固法、高延性混凝土条

带加固法、高延性混凝土-砌体组合圈梁及组合构造柱加固

法。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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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延性混凝土面层加固法和配筋高延性混凝土面层

加固法可用于砌体结构构件的抗震承载力加固；

2 高延性混凝土-砌体组合圈梁、组合构造柱加固法用

于原砌体结构构造柱、圈梁设置不满足要求时的抗震构造加

固；

3 高延性混凝土条带加固法适用于一、二层砌体结构房

屋的抗震构造加固；

4 对于砌体填充墙，也可采用高延性混凝土面层或高延

性混凝土条带加固法进行构造加固。

5.3 钢筋混凝土房屋

5.3.1 既有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加固，其适用的最大高度

和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及《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有关规定。

5.3.2 既有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加固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抗震加固时应根据房屋的实际情况选择加固方案，

分别采用主要提高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主要增强结构变形

能力或改变框架结构体系的方案；

2 加固后的框架应避免形成短柱、短梁或强梁弱柱。

5.3.3 既有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加固设计，应与实际施工

方法紧密结合，保证新增构件和部件与既有结构连接可靠，

新增截面与原截面粘结牢固，形成整体工作。同时考虑新增

构件应变滞后和新旧构件协同工作程度的影响。

5.3.4 既有钢筋混凝土房屋的结构体系、抗震措施和抗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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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可选择下列加固方法：

1 框架结构可采取增设抗震墙、支撑等抗侧力构件的措

施，增强结构整体抗震性能。新增抗震墙、支撑宜优先设置

在楼梯间四周，以减小楼梯构件地震反应；

2 单向框架宜加固，或改为双向框架，或采取加强楼、

屋盖整体性且同时增设抗震墙、支撑等抗侧力构件的措施；

3 单跨框架不符合鉴定要求时，可将对应轴线的单跨框

架改为多跨框架；或采取加强楼、屋盖整体性且同时增设抗

震墙、翼墙、抗震支撑等抗侧力构件的措施，其布置间距不

大于框架－抗震墙结构的抗震墙最大间距且不大于 24m；也

可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进行抗震加固；

4 房屋刚度不足、明显不均匀或有明显的扭转效应时，可

增设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或翼墙加固，也可采用增设支撑进行加

固；

5 当框架梁柱实际受弯承载力的关系不满足鉴定要求

时，可采用外包型钢、增大混凝土截面或粘贴钢板等加固框

架柱；也可采用抗震性能化设计方法进行抗震加固；

6 框架梁柱配筋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可采用增大截面法、

外包型钢法或粘贴钢板法、粘贴纤维复合材料等方法加固；

7 框架柱轴压比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可采用增大混凝土

截面等加固；

8 当钢筋混凝土梁柱节点核心区箍筋不满足要求时，可

在节点区采用外包钢及等代螺杆的方法进行加固，也可采用

增设柱帽的方法进行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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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钢筋混凝土抗震墙配筋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可加厚原

有墙体或增设端柱、墙体等；

10 当楼梯构件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可采用粘贴钢板、碳

纤维布等加固。

5.3.5 局部钢筋混凝土承重构件受压区混凝土强度偏低或有

严重缺陷时，可选择采用置换混凝土加固法。

5.3.6 钢筋混凝土构件有局部损伤时，可采用细石混凝土或

Ⅳ类灌浆料修复；出现大于规范要求的裂缝时，可灌注水泥

基灌浆料等补强。

5.3.7 填充墙体与框架柱连接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可增设拉

筋连接；填充墙体与框架梁连接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可在墙

顶增设钢夹套等与梁拉结；楼梯间的填充墙不满足鉴定要求，

可采用钢筋网砂浆面层加固。

5.4 内框架和底部框架砌体房屋

5.4.1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的抗震加固，其适用的最大高度和

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及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有关规定。

5.4.2 既有内框架和底部框架砌体房屋的抗震加固应满足下

列要求：

1 底部框架房屋加固后，框架层与相邻上部砌体层的刚

度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相应规定；

2 采用综合抗震能力指数验算时，楼层屈服强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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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增强系数、加固后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应根

据房屋加固后的状态设计与取值。

5.4.3 既有底部框架砌体房屋的抗震墙基础应采取措施加

强整体性，新增抗震墙应设置条形基础、筏形基础等整体性

好的基础。

5.4.4 既有底部框架砌体房屋的抗震加固部位的框架，应防

止形成短柱或强梁弱柱。

5.4.5 既有底部框架砌体房屋过渡层墙体的构造需满足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相关规定。

当构造措施不满足要求时，可采用钢筋网砂浆面层加固。

5.4.6 既有底部框架、底部层内框架砌体房屋上部各层的加

固，应符合本导则的相关规定；底层加固时，应计入上部各

层加固后对底层的影响。框架梁与框架柱的加固应符合本导

则的有关规定。

5.4.7 既有底部框架、底部内框架砌体房屋的底部和内框架

砌体房屋的结构体系、抗震措施和抗震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

可选择下列加固方法：

1 横墙间距满足鉴定要求而抗震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

宜对原有墙体采用钢筋网砂浆面层、板墙加固，也可增设抗

震墙加固；

2 横墙间距超过规定值时，宜在横墙间距内增设同材料

的抗震墙加固；或对原有墙体采用板墙加固且同时增强楼盖

的整体性和加固钢筋混凝土框架、砖柱混合框架；也可在砌

体房屋外增设抗侧力结构减小横墙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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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筋混凝土柱配筋不满足要求时，可增设钢筋网砂浆

面层加固、现浇钢筋混凝土套、粘贴纤维布等方法加固；也

可增设抗震墙或钢支撑减少柱承担的地震作用；

4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的框架柱轴压比不满足要求时，可

增设钢筋混凝土套或粘贴纤维布加固或按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的相关规定增设约束箍筋提高

体积配箍率；

5 外墙的砖柱（墙垛）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可采用钢

筋混凝土外壁柱或内、外壁柱加固；也可增设抗震墙以减少

砖柱（墙垛）承担的地震作用；

6 内框架房屋进行抗震加固时，应采用改变结构体系的

加固方案，加固后的房屋应根据其新结构体系类别满足本导

则的相应要求；

7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底层为单跨框架时，应增设框架柱

形成双跨或增设抗震墙形成墙柱结构；当底部刚度较弱或有

明显扭转效应时，可在底部增设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或翼墙加

固；当过渡层刚度、承载力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可对过渡层

的原有墙体采用钢筋网砂浆面层或采用钢筋混凝土墙替换底

部为钢筋混凝土墙的部分砌体墙等方法加固；

8 底部框架砌体房屋底部与相邻上层刚度比不满足要求

时，宜在部增设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或钢支撑加固，也可采用

消能减震方法进行加固。

5.4.8 既有内框架和底部层框架砌体房屋整体性不满足要

求时，应选择下列加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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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底部框架、底部内框架砌体房屋的底层楼盖为装配式

混凝土楼板时，可增设钢筋混凝土现浇层加固；

2 圈梁布置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应增设圈梁；外墙圈梁

宜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或钢板圈梁，内墙圈梁可用钢拉杆或

在进深梁端加锚杆代替；当墙体采用双面钢筋网砂浆面层或

板墙进行加固且在上下两端增设配筋加强带时，可不另设圈

梁；

3 当构造柱设置不满足鉴定要求时，应增设外加柱；当

墙体采用双面钢筋网砂浆面层或板墙进行加固且在对应位置

增设相互可靠拉结的配筋加强带时，可不另设外加柱；

4 外墙四角或内、外墙交接处的连接不满足鉴定要求时，

可增设钢筋混凝土外加柱或外包钢筋混凝土面层加固；

5 楼、屋盖构件的支承长度不满足要求时，可增设托梁

或采取增强楼、屋盖整体性的措施。

5.4.9 既有内框架可采取断开不同体系的连接或加强不同体

系连接的加固方法。

5.4.10 既有的 A 类底部内框架、单排柱内框架房屋需要继

续使用时，应在原壁柱处增设钢筋混凝土柱形成梁柱固接的

结构体系或改变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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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抗震加固设计对施工的要求

6.0.1 施工单位应当编制既有建筑加固改造中涉及危大工

程的专项施工方案并按规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6.0.2 施工阶段结构分析中，应计入施工全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实际作用和效应，包括架设机具和材料、安装过程中的脚

手架、浇筑过程中的混凝土、临时支撑的安装和拆除、温度

变化、风荷载和其他施工荷载。

6.0.3 既有建筑的加固设计应与施工方法紧密结合，采取

有效措施保证加固部分、新增构件与原结构可靠连接、协

同工作；新增的抗震墙、柱等竖向构件应有可靠的基础。

6.0.4 在加固施工前对于施工中涉及削弱、拆除部分结构

或构件，可能出现开裂、倾斜、失稳或坍塌等情形时，应

预先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出现安全事故。

1 应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伤原结构构件；

2 应编制专项加固施工方案，确保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

和相应的质量记录，必要时应对施工过程的结构安全性进行

分析；对可能出现的开裂、倾斜或局部倒塌等情况，应预先

采取安全支护措施；

3 施工过程中发现原结构或相关工程隐蔽部位的构造

有严重缺陷时，以及结构构件变形增大、裂缝扩展或增多等

异常情况时，应暂停施工，采取必要的支护措施，并会同加

固设计单位采取有效处理措施后方可继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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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既有建筑加固改造项目应注意在不同环境下的安全，

施工前应先进行危险点评估。既有建筑加固改造项目一般包

含下列危险点：

1 结构整体拆除施工中所产生的危险点；

2 结构局部拆除施工中对保留结构所产生的危险点；

3 加固改造施工对原结构所产生的危险点；

4 施工荷载对原结构所产生的危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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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相关标准、图集

1.《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2.《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

3.《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

4.《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5.《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6.《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7.《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8.《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9.《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

10.《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11.《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12.《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

13.《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550

14.《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GB 50728

15.《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16.《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47

17.《高韧性混凝土加固砌体结构技术规程》T/CECS 997

18.《建筑物抗震构造详图》（多层和高层钢筋混凝土房屋）

20G329-1

19.《建筑物抗震构造详图》（多层砌体房屋和底部框架砌

体房屋）11G329-2

20.《房屋建筑抗震加固（一）（中小学校舍抗震加固）》

09SG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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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房屋建筑抗震加固（二）（医疗建筑结构抗震加固）》

09SG619-2

22.《混凝土结构加固构造》13G311-1

23.《砖混结构加固与修复》15G611

24.《贵阳市既有建筑改造设计与审查技术导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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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2.0.1 在抗震鉴定时建议按照产权人或委托方明确后续使

用功能后的建筑功能进行抗震鉴定，避免根据现状给出结论

引起歧义，如办公楼改造为学校或养老建筑，应提供改造后

的建筑平面方案，这样才能对改造后的结构状态进行评估。

2.0.6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 55021-2021 中

在第五章既有建筑抗震鉴定中采用的是“后续工作年限”，

在第六章既有建筑加固中采用的是“加固设计工作年限”。

“加固设计工作年限”一般情况下与鉴定的“后续工作年限”

相同，当有条件时，“加固设计工作年限”可以高于鉴定的

“后续工作年限”。本导则为了方便叙述统一采用“后续工

作年限”，两者统一。

3.0.5 既有建筑的局部改造，可仅取改造范围内的结构及其

相关结构作为加固改造设计范围。“相关结构”是指内力可

能因改造范围内的结构或荷载发生变化而随之变化的结构

或构件。改造范围以外的至少不少于相邻一跨楼面结构、改

造范围内的各层墙柱（至少包括改造所在楼层、相邻上一层

以及下面各层的墙柱）和对应的基础均应考虑作为“相关结

构”，必要时对地基承载力进行复核。在设计中应充分重视

多次局部加固改造对结构的不利影响，不得将加固改造工程

拆解成多个局部改造，以规避对主体结构整体抗震鉴定和加

固。

3.0.6 既有建筑应根据其建造年代、原设计标准及剩余工作

年限，将后续工作年限分为 30 年、40年或 50 年，并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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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确定抗震鉴定相应的建筑类别：

1 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建造的可继续正常使用的既有

建筑，后续工作年限不得少于 30 年时为 A 类建筑，当后续工

作年限采用 40 年时为 B 类建筑；

2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按当时施行的抗震设计标准系列

设计）建造的既有建筑，后续工作年限宜为 40 年时为 B 类建

筑；

3 于本世纪（按当时施行的抗震设计标准系列设计）建

造的既有建筑为 C 类建筑，其后续工作年限不得少于原设计

剩余工作年限，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剩余工作年限30 年以内（含30 年）的既有建筑，其

后续工作年限不得少于30 年；

2） 剩余工作年限 30 年以上、40年以内（含 40 年）的

既有建筑，其后续工作年限不得少于 40 年；

3） 剩余工作年限 40 年以上的既有建筑，其后续工作

年限应为 50 年。

3.0.10 对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的既有建筑提出了四种处理

对策：

1 维修：指综合维修处理。适用于仅有少数、次要部位

局部不符合鉴定要求的情况；

2 加固：指有加固价值的建筑。大致包括：①无地震作

用时能正常使用；②建筑虽已存在质量问题，但能通过抗震加

固使其达到要求；③建筑因使用年限久或其他原因（如腐蚀等），

抗侧力体系承载力降低，但楼盖或支撑系统尚可利用；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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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各局部缺陷尚多，但易于加固或能够加固；

3 改变用途：将使用荷载大的多层房屋改为使用荷载小

的次要房屋，将使用上属于乙类设防的房屋改为使用功能为

丙类设防的房屋等。改变使用性质后的建筑，仍应采取适当

的加固措施，以达到相应使用功能房屋的抗震要求；

4 更新：指无加固价值而仍需使用的建筑或在计划中近

期要拆迁的不符合鉴定要求的建筑，需采取应急措施。如在

单层房屋内设防护支架，烟囱、水塔周围划为危险区，拆除

装饰物、危险物及卸载等。

4.1.2.1 针对不同的结构类型，如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等，需要鉴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4.1.2.2 重点部位指影响该类建筑结构安全、整体稳定性具

有关键作用的构件或区域（包括整体抗震性能的关键部位和

易导致局部倒塌伤人的构件、部件，以及地震时可能造成次

生灾害的部位）。

4.1.5 根据震害经验，对 6 度区的一般建筑，着重从构造措

施上提出鉴定要求，可不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5.1.9 直接加固是指通过加固补强措施，直接提高构件截面

承载力和刚度的方法。间接加固指改变结构体系或构件受力

状态的加固方法。根据结构加固方法的受力特点，参照国内

外有关文献将加固方法分为两类。就一般情况而言，直接加

固法较为灵活，便于处理各类加固问题；间接加固法较为简

便、可靠，且便于日后的拆卸、更换。设计时，可根据实际

条件和使用要求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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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每种加固方法和配合使用的修复、修补技术，均有

其适用范围和应用条件，选用时若无充分的科学试验和论证

依据，切勿随意扩大其使用范围，或忽视其应用条件，以免

考虑不周而酿成安全质量事故。

5.1.16 在加固工程中，对被加固构件材料的实际强度等级最

低值进行限制，主要是为了保证新旧材料界面的粘结性能，

使结合面能够可靠地传力，协同地工作。

5.2.8 高延性混凝土用于砌体结构加固，可以根据计算需要

采用配筋高延性混凝土面层。当采用不配筋高延性混凝土面

层加固时，应采取相应措施，保证高延性混凝土面层与原结

构之间的连接可靠。高延性混凝土加固的计算及构造要求，

可以参考《高韧性混凝土加固砌体结构技术规程》T/CECS

997。

5.4.1 从 01 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开始新增了

底部两层的底部框架砌体房屋。10 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开始新增了重点设防类建筑不应采用底部框架砌体

结构类型，《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 第 7.1.1 条

明确了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仅适用于标准设防类建

筑。因此在既有建筑改造中底部框架砌体房屋不应用于重点

设防类建筑。

5.4.5 总体上看，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房屋上部的砖房比

多层砖房抗震性能稍弱，考虑到过渡层刚度变化和应力集

中，从 01 抗规系列开始增加了过渡层构造柱设置的专门要

求，包括截面、配筋和锚固等要求。加固改造时，建议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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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年代皆对过渡层墙体予以特别加强。但考虑到过渡层刚

度不能增加太多，否则会加重对底部框架的加固量，建议采

用钢筋网砂浆面层加固。

6.0.5.2 建筑物拆除包括整体拆除和局部拆除。整体拆除为

破坏性拆除，重点在于保证拆除过程中的施工安全和拆除建

筑物周边其他建筑的安全；局部拆除为保护性拆除，重点在

于保证拆除过程中拟保留结构的安全，并考虑拆除方式对其

不利影响。在建筑加固改造工程中一般以局部拆除为主。

6.0.5.3 对于置换混凝土、墙体托换拆除加固、植筋等加固

方法，其本质是“先破坏，后加强”，必须重视施工时原结

构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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